
此聲明之目的在告知您浮潜和水肺潜水之既定安全潜水規範。 這些規範的編輯乃是供您作檢查與確認之用， 旨在提
高您對潜水的安心與安全。 您必須在此聲明書上簽名， 以證明您瞭解這些安全潜水規範。 在簽名之前， 請先閱讀幷討
論此聲明書之內容。 如果您尚未成年， 同時也必須請您的家長或監護人在此聲明書上簽名。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瞭解身爲一位潜水員， 我應該：

1.	 維持適合潜水的良好心理與生理狀態。 潜水時， 避免受到酒精和危險藥物的作用影響。 保持潜水技巧的熟練， 在停
滯潜水一段時間後， 要透過進階教育以及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複習潜水技巧的方式盡力提升技巧， 幷且參閱我的課
程相關材料保持重要信息的更新和瞭解。

2.	 熟悉我所要去的潜點。 如果不熟悉， 就要從備有相關知識的當地來源取得正式的潜點介紹。 如果潜水狀况比我
經歷的差， 就延後潜水或是選擇另一處狀况較佳的備用潜點。 只從事符合我的訓練和經驗範圍之內的潜水活動。 
不要從事洞穴潜水或技術潜水， 除非受過專門的訓練。

3.	 使用自己熟悉的完整、 維修良好而可靠的裝備； 在每次潜水前， 要檢查裝備是否合身以及功能是否正常。 在進行
水 肺潜水時， 一定要穿戴浮力控制裝置， 低壓控制充氣系統， 氣體壓力錶和備用氣源以及潜水計劃/監視裝置 （潜
水電 腦表， RDP/潜水計劃表 — 任何一種你已經被培訓過如何使用的）。 拒絕讓不合格的潜水員使用我的裝備。

4.	 仔細聽取潜水簡介和指示， 幷尊重督導潜水活動的人士所提出的建言。 要知道在參加專長潜水活動、 在其他地區
潜水， 以及6個月以上沒有潜水再回來潜水等情况， 都需要作額外的訓練。

5.	 每一次潜水全程都要嚴守潜伴制度。計劃潜水 — 包括失散時如何重聚的聯絡程序以及緊急程序 — 和潜伴之間。

6.	 精通制定潜水計劃 （使用潜水電腦表或潜水計劃表）。 所作的潜水都要是免减壓潜水， 幷且預留安全餘地。 具備在 
水底監測深度和時間的意識。 最大潜水深度不超過我的訓練和經驗等級和範圍。 上升速度不得超過每分鐘 18 公
尺／60 英呎。 做一位安全 （SAFE） 的潜水員 — 每次潜水都要緩慢上升 （Slowly Ascend From Every dive）。 安全
停留是 另一個預防措施， 通常在 5 公尺／ 15 英呎處停留 3 分鐘或以上。

7. 	 維持適當的浮力控制。 在水面將配重調整成中性浮力， 這時的浮力控制裝置內沒有空氣。 在水底時要維持中性浮力。 
水面游泳和休息時要能浮起。 將配重周邊的障礙清除， 以便拆卸容易以及在潜水遭遇危難時可以建立浮力。 佩戴
至少一個水面信號裝置 （比如信號棒， 哨子， 鏡子）。

8.	 潜水時要正確呼吸。 在使用壓縮空氣呼吸時， 絕對不要憋住呼吸或是跳躍式的呼吸， 在憋氣潜水時 （浮潜） 要避免
過分過度換氣。 在水中和水底時避免過度疲累， 幷且要在自己的極限內潜水。

9.	 只要可行時， 都要使用船隻、 浮具、 或是其他水面支撑台。

10.	 知道幷遵守當地潜水法律和規定， 包括對于漁獵和潜水旗的法律規定。

本人瞭解這些既定規範之重要性與目的。 我明白這是爲我的安全與健康著想， 也明白潜水時如沒有遵守這些規範， 
可能導致自身的危險。 

（請以正楷填上姓名）

在簽名前，請仔細閱讀。 

標準安全潜水實務瞭解聲明書

參加者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如適用）

日期（日／月／年）

日期（日／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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